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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柬縣政府函 歸檔：
; .. .,_ .. 

地址： 950218臺柬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技士張筱君
雹語： 089-353269

傳真： 089-360508 
電子信箱：e14006@ta i tung. gov. tw 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園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交公字第11500395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0000A_l 150039542_ATTACH1. doc) 

主旨：為辦理口5年度土木工程人才培訓學分班（暫訂）意願調
查作業，請於115年3 月 16 日前提供個人意願調查表資料，
並廣為宣導周知。

說明：
一 、 為培育土木工程專業人才並強化在地技術實力，本府特辦

理旨揭意願調查。本計畫旨在協助非本科系人員培萎工程
專長 、 拓展職涯，同時補足在地專業人力，以提升公共工

程執行品質。為減輕學員赴外地奔波之苦，本府預計115年

下半年度規劃於在地開辦學分班，協助有意進修或轉職者
就近補齊學分，厚植在地工程量能。

二 、 依據大學學則規定，本次調查學員需年滿18歲具高中（職）
以上或同等學歷資格者，請於且5年3 月 16 日（一）下班前
提供個人意願調查表聯絡資料，送至本府交通及養護工程
處公共工程科彙整，俾利後續統計作業。未於前揭期限內
提供者，視為無進修需求。

三 、 另開班 、 課程費用 、 請假及離（退）課等相關資訊，於本

汔

扈
嶗
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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